
台 灣 脊 椎 微 創 醫 學 會 
 第 十 三 屆 理 監 事 選 舉 注 意 事 項 

一、 會員須於現場繳完常年會費，方能擁有第十三屆理監事會選舉之投票權。 

二、 繳費後，請於報名台領取會員吊牌識別證，方可於會員大會會議中索取

理監事投票單。每位會員限領一張，遺失恕不補發。 

三、 每一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。請出示委託書，並於大會報到

處蓋確認章，方能憑此有效委託單於會議中領取該會員的投票單。 

四、 投票地點於板橋慈濟靜思堂-講經堂，僅限會員進入會場，請配戴大會識

別證。會員大會會後立即進行開投票作業。 

五、 投票時，敬請配戴大會識別證。 

 

       以上事項煩請各位會員配合，謝謝。 

理事長 鮑卓倫 

 

委 託 書 

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第十二屆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理監事選舉，茲委託本會

會員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，代表本人出席，行使權利。  

 此致 

        台灣脊椎微創醫學會 
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
